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屯門公路重建及改善工程

目的

當局建議把 746TH 號工程計劃—屯門公路的重建及改善
工程 (工程計劃 )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以便進行詳細設計和相關
地盤勘測工程。現請議員提供意見。

工程計劃的範圍

2. 工程計劃的最新範圍包括—

(a) 重建屯門公路的地面路段；

(b) 把屯門公路的道路設計盡量提升至現行的快速公路
標準，包括擴闊行車線、提供硬路肩及改善視線、

斜度、路面曲度、彎面傾斜度等；

(c) 把中央分隔帶的護欄換成現行標準的混凝土縱向護
欄以及改裝天橋／高架道上的外欄護欄和地面路段

沿路的路旁護欄；

(d) 延長深井與小欖交匯處的合流／分流車道；

(e) 改善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f) 在可行的情況下，於目前交通噪音水平在一小時內
有 10%時間累積統計聲級達 70 分貝 (A)1 的地點安

裝隔音屏障；以及

                                                

1  一 小 時 內 有 1 0 %時 間 噪 音 累 積 統 計 聲 級 一 般 用 於 測 量 最 高 交 通 流 量 期 間 的 道
路 噪 音 。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把 住 宅 樓 宇 噪 音 水 平 標 準 定 為 7 0 分 貝

( A )， 當 局 以 此 作 為 紓 解 噪 音 新 政 策 下 須 進 行 安 裝 工 程 的 行 政 指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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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相關的土木、結構和斜坡鞏固工程以及有關紓減環
境影響、排水、道路照明、主要水管和交通輔助設

施的工程。

3. 現建議提升為甲級的工程計劃部分包括—

(a) 上文第 2 段所述工程的詳細設計；

(b) 相關的地盤勘測工程和工程監督；以及

(c) 擬備招標文件和評審標書。

建議工程圖則載於附件。

4. 建議工程的詳細設計工作擬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展開，二

零零五年八月完成。建造工程擬於二零零五年年底動工，於二零

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間分階段完成。

理由

5. 荃灣至三聖墟之間一段屯門公路目前為雙程三線分隔車

道，長約 15.5 公里，其中約 13.9 公里為地面路段，1.6 公里屬橋
面路段。該段道路通車已逾 20 年。大部分地面路段的使用年限 2

已告屆滿，維修不合乎經濟效益。

6. 屯門公路每年的維修費約為每平方米 50 元，較相鄰的
元朗公路及新田公路高出近 37%。屯門公路進行維修的次數日趨
頻密。過去三年來，屯門公路因進行重鋪路面工程，每年平均封

路 387 次，元朗公路和新田公路則分別只有 39 次和 24 次。行車
道殘舊，需經常進行針對性的維修，令屯門公路的容車量降低。

重建地面路段，可大幅減少維修次數以及相關的交通阻塞問題，

並有助減低不斷上升的維修費用。

7. 屯門公路是 20 多年前根據當時的設計標準建造的，設
計並不完全符合現行的快速公路標準。雖然駕駛者的安全得到確

                                                

2  地面路段的路面使用年限定為 20 年，而公路橋面的使用年限定則為 120 年。



保 3 ，但為了改善交通流量和加強道路安全，我們建議進行重建

工程時，一併把屯門公路盡可能提升至現行的快速公路標準，包

括把行車線擴闊至現行標準、加設硬路肩，以及改善視線、斜

度、路面曲度、彎面傾斜度等。

8. 為提升防撞能力，同時加強道路安全，我們會把中央分

隔帶的護欄換成標準的混凝土縱向護欄，並在可行的情況下改裝

天橋／高架道上的外欄護欄和地面路段旁的路旁護欄。

9. 現時在深井及小欖兩個交匯處的合流／分流車道太短，

不合現時交通工程標準。我們會加長車道，令車輛經交匯處駛入

或駛離屯門公路時更暢順安全。

10. 現時的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包括閉路電視系統及屯門區

道路擠塞情況顯示系統。我們會藉此機會在本工程計劃中改善交

通管制及監察系統，以提高交通及事故管理的效率。

11.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們推出新政策，紓解現有道路噪音

對鄰近居民的影響。在此政策下，我們會視乎情況，在一小時內

有 10%時間其累積統計聲級達 70 分貝 (A)的現有路段實行直接紓
解工程，包括加裝隔音屏障和隔音罩以及使用低噪音物料重鋪路

面。我們打算藉此機會，在可行的情況下沿屯門公路交通噪音過

高的地點安裝隔音屏障。

12. 我們已在二零零四年四月完成項目的勘測及初步設計工

作，現在需要進行詳細的設計，以修改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的研

究結果及建議，並訂出工程的詳細設計。我們也要額外進行地盤

勘測工作，收集詳細設計所需的地盤數據。路政署內部並沒有所

需的資源，因此要聘請顧問進行詳細設計及相關的地盤勘測工

作。

                                                

3 屯門公路交通事故獨立專家小組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發表的《改善公路安全研究報

告》中指出：

“專家小組在研究過往的意外統計數字後，認為屯門公路基本上是安全的。這從屯
門公路的意外率與所有快速公路……的平均意外率相若可見。 ”(第 vi i 頁，第 20 段 )
“由於標準隨時間改變，屯門公路有些地點所採用的標準稍低於現行的標準。專家
小組認為，這主要會影響駕車人士的舒適程度，而不會影響他們的安全。 ”(第 109
頁，第 10.22 段 )



對財政的影響

13.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這部分工程的費用為 6,560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a) 顧問費 48.8

(i) 檢討勘測和規劃設計工作
的研究結果；進行詳細設

計；擬備招標文件和評審

標書

47.9

(ii) 監管地盤勘測工作 0.9

(b) 地盤勘測工作 13.2

(c) 應急費用 6.2

小計 68.2 (按二零零三
年 九 月 價 格

計算 )

(d) 價格調整準備 (2.6)

總計 65.6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14. 擬進行的詳細設計和地盤勘測工作不會有每年的經常開

支。估計進行這些工作會開設約 120 個職位 (25 名工人和 95 名專
業 /技術人員 )，合計 1 460個人月。

對環境的影響

15. 這項工程不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 章 )的指定
工程項目。我們已就這項工程進行環境研究，研究的範疇包括建

築噪音的影響、廢物管理、對景物景觀的影響、生態以及施工對

空氣質素和水質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長遠影

響。



16. 建議的詳細設計工作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建議的

地盤勘測工作只會產生極小量的建築和拆卸物料。我們會在詳細

設計階段仔細制訂各項緩解工程影響的措施，並會要求顧問研究

是否有需要保存樹木。如情況許可，施工計劃亦可加入植樹的建

議。

公眾諮詢

17. 我們曾分別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三月三十日及

四月十五日，諮詢屯門區議會、荃灣區議會及元朗區議會對工程

的意見。上述區議會的議員大多不反對進行工程，並且促請當局

盡早完工。屯門及元朗區議會的部份議員要求將建造工程下的整

段屯門公路擴闊為雙程四線分隔車道。我們向他們解釋曾研究將

屯門公路擴闊為雙程四線分隔車道的可行性，但由於地理上的限

制，此建議並不可行。此建議亦會對環境及收地造成嚴重的影

響。

土地徵用

18. 建議的詳細設計及工地勘測工作無須徵用土地，不過相

信進行建造工程時須徵用土地。我們會在詳細設計階段確定徵用

土地的詳情及範圍。

未來路向

19. 我們擬分別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及六月十一日，把

工程計劃提交立法會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申請把部

分工程提升為甲級。撥款申請如獲批准，我們擬在二零零四年八

月展開建議工程的詳細設計工作，以期在二零零五年八月完成這

項工作。另外，我們擬在二零零五年年底展開建造工程，並在二

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期間分階段完成。



徵詢意見

20. 請議員就文件內容提供意見。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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